
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校舍場所提供使用申請表 
場地 

名稱 
 

用 

途 
 

日期 

時間 

自  年  月  日  時   分（星期  ） 

至  年  月  日  時   分（星期  ） 

合 

計 
日  時    分 

參加 

團體 
 

參加 

人數 
人 

佈置 

時間 

自  年  月  日  時   分（星期  ） 

至  年  月  日  時   分（星期  ） 

彩排 

時間 

自  年  月  日  時   分（星期  ） 

至  年  月  日  時   分（星期  ） 

使用 

設備 

桌 張 

椅 張 

□冷氣 □音響 □校園廣播系統 

□燈光 □貴賓室 

其他 

器材 
 

應繳 

金額 

場地費：    元；冷氣費：    元；電費：    元；保證金：    元 

管理費：    元。 

合計新台幣：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 

  茲申請使用 貴校上述場所及設備，願遵守 貴校提供場地使用辦法之有關規定，如有

違反，願停止使用與負擔一切責任，絕無異議，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，如有訴訟事項，以 貴

校所在地為訴訟法院，本表未訂事項均依   貴校其他規定及政府有關法令辦理 

    此致 

 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

申請單位：  

 

統一編號（身分證字號）： 

電話： 傳真： 

地址： （請蓋單位印信） 

負責人： 手機： 

連絡人： 手機：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承 辦 單 位 會 辦 單 位 校 長 決 行 

承辦 

人員 
 

  

 

  

  

總務 

主任 
 

  

主計室  
 


